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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白纸黑字≠永恒承诺：

抚养权变更的法定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

四条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

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

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

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

真实意愿。”

本案中，2017年离婚调解书虽确认抚养权

归属，但 7 年间客观抚养状态已发生根本变

化。法院着重审视三重关键事实：首先，母亲

在漫长岁月里，持续承担着对小旗的照料、教

育投入等实质性抚养责任，形成了稳定的抚

养关系；其次，已经 13 岁的小旗本人具备表

达自身合理意愿的能力，其明确表示希望继

续随母亲生活的意愿应当得到法律尊重；最

后，法院对抚养条件进行了动态评估，认为小

旗父亲所主张的经济优势，并非决定抚养权

归属的唯一或决定性因素。相比之下，孩子

与抚养人之间的情感联结、生活环境的稳定性

等“软性环境”因素，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质量而言更为关键。

法律从不将抚养协议视为枷锁，当现实与

约定产生巨大鸿沟，且变更符合儿童利益时，

司法必须勇于打破形式束缚。

物质保障≠抚养能力：

司法审查的多维度视角
在本案中，针对小旗父亲提出的“经济优

势论”，判决书给出有力回应：“被告虽主张其
具备良好经济基础，但抚养能力是物质条件、
情感投入、教育理念等多维度的统一。原告实
际抚养子女多年，已形成稳定的成长支持系
统，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要求。”

这一认定精准诠释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四十六条精神：抚养权归属需综
合考量“抚养稳定性”“生活环境连贯性”等要
素，经济条件仅是参考指标之一。

当法槌落下，小旗一家的生活轨迹终获

法律确认。这份判决向全社会宣告儿童意愿

是司法裁判的“北斗星”,未成年人理性表达

应获程序保障与实体尊重。抚养责任重在行
动而非宣言，法律不保护“纸面抚养人”，实际
履行才是责任核心。成长生态优于物质条
件，金钱无法替代情感陪伴，稳定性才是儿童
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抚养权“争夺战”听谁的？
未成年人本人的意愿很重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孩子是

民族的未来。在离婚率攀升的现

代社会，如何让破碎家庭中的未

成年人依然向阳生长，成为司法

保护的重要命题。

这一期的“法治第一课”，我

们来看看成都大邑县法院在一起

离婚抚养权变迁诉讼中，如何将

未成年人权益放在家事审判的核

心位置，通过法律关怀穿透亲情

纠葛的迷雾，让判决成为照亮孩

子成长的法治灯塔。

2017年，吴某和罗某经成都

大邑县法院调解离婚。离婚时

双方协议约定，儿子小旗随父

亲生活，但此后，小旗一直待在

母亲家。

7年后，尽管母亲再婚、家庭

结构发生了变化，小旗依然希望

能继续跟着母亲一起生活。但

父亲罗某则认为，自己经济条件

较好，且未再婚，能“集中精力培

养孩子”，觉得孩子应该跟着自

己生活，并指责前妻阻隔了父子

亲情。

这场亲情拉锯战最终走向法

庭。成都大邑县法院经审理查

明，虽然离婚调解书确认孩子抚

养权归属父亲，但小旗长期由母

亲抚养已成既定事实。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

具体意见》第十六条“一方要求

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予支持……（3）十周岁

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

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规定，

结合孩子本人明确意愿，法院于

2024年作出判决，小旗变更为由

母亲吴某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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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形式正义司法关怀抵达儿童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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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权纠纷中，法律的天平永远向孩子倾斜。”办案法官介绍，本案看似是父母间的权

利义务再分配，实则是司法对未成年人成长需求的深度回应。具体有哪些法律要点呢？


